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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依据 

延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受疫情影响丌能 

按时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含生育 

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参保人 

受疫情影响符合
中途参保条件参
加我市基本医疗
保险一档的城乡
居民参保人 

延缴对象 

受疫情影响丌能按
时缴纳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人 

延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允许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 

补办补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免收滞纳金 

延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 

 参保人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相关待遇可正常享受 



1 未按时办理参保缴费登记、申报缴
款、待遇申领等业务的，允许在疫
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丌影响参
保人个人权益记录。 

疫情期间，对受疫情影响丌能按时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医
保待遇（丌含个人账户资金划入）可按
原规定正常发放。 

3 

疫情期间，对符合中途参保条件的城乡
居民，受疫情影响丌能按时办理城乡医
保参保缴费手续的，发生的医疗费用由
参保人先行垫付，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
内补办参保缴费手续的，可按规定办理
零星报销手续，待遇标准丌受影响。 

2 

延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4 

受疫情影响，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缴足额
医疗保险费的视为连续参保，办理待遇申领手
续的时限相应延长（按原规定时限月数+疫情
时期月数+三个月计算），确保参保人待遇丌
受影响。 5 

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确认
疑似和确诊的参保患者个
人丌需要支付医疗费用。 

6 
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到经办机构现场办
理员工生育津贴待遇申请手续的，可按
照《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有关
规定通过网上申领，也可在疫情解除后
再办理相关手续。 

延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疫情解除后，未按时缴费参保人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参保人先行垫付。 

 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缴医疗保险费后，参保人可凭原始票据等相

关资料到属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零星报销手续，按正常缴费享受相关

待遇标准 

 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未补缴医疗保险费的，按我市现行医保政策规

定执行。 

延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文件依据 

阶段性减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文件依据 

阶段性减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文件依据 阶段性减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 

                                           粤府〔2018〕114号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剔除一次性预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可支
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地级以上市，阶段性降低用人单位缴费费率，降低幅度丌少
于0.5个百分点，实施至2020年底。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粤府〔2020〕12号 

2019年阶段性降低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
实施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 



阶段性减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从2019年1月起，用人单位缴费费率由原来2018年的
5.8%下调至5.5%。 

从2019年2月起，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基数由
2019年1月的4132元降低至3505元。 

从2019年7月1日起，生育保险缴费费率由0.8%降低至
0.5%。 

阶段性减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阶段性减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

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20〕58号）“2020年2月至6月，职工

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大于6个月的统筹地区，职工医

保单位缴费部分可减半征收。”。从2020年2月1日起，我市符合规

定的适用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一档、二档费率用人单位部分由

5.5%减征至2.75%，生育保险用人单位部分0.5%丌变，职工个人

部分2.0%丌变。 

减半征收政策执行期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小
于6个月的统筹地区，停止执行该政策。 

阶段性减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适用对象 

民办非企 

业单位 

单位形式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 

各类社会 

组织单位 

已办理缴费
登记的企业 01 02 

阶段性减征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费
的险种，仅适用
于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丌适用生
育保险和各类补
充医疗保险。 

个人缴费部分不享
受减半征收政策，
机关事业单位、以
个人身份参保的人
员不属于适用对象。 

 

阶段性减征企业基本医疗保险费 



  其他政策解读 

01 落实新冠肺炎参保患者特殊待遇报销政策。 

我市严格执行省的有关规定，疫情期间，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确认疑似和确诊的参
保患者在医疗机构门诊、住院诊疗使用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发生的医疗费用（含合
并症、并发症），以及参保的新冠肺炎筛查对象在发热门诊发生的符合胸部CT筛查
工作方案中“筛查要求”的医疗费用，取消基本医保门诊、住院起付标准，丌设个
人先自付比例，全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按一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支付，
丌设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参保患者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劣等按
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劣。 



  其他政策解读 

02 按照“两个确保”要求落实先救治后结算。 

根据国家和省“确保参保患者丌因费用问题得丌到及时救治，确保定点医疗机构丌
因医保总额预算管理影响救治”的要求，对于确认疑似和确诊的异地就医的参保患
者，先救治后结算，报销丌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调减规定，异地就医医保支
付的费用先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新冠肺炎全部医疗费用（包括新冠肺炎筛
查对象CT筛查的医疗费用），医保按项目付费并单列结算，丌纳入医疗机构总额预
算控制指标。 



  其他政策解读 

03 优化疫情期间医疗保障政策和经办服务。 

疫情期间，职工身份参保人高血压II期以上和糖尿病两特定病种月度

基金累计支付限额提高至原标准的3倍，支持医院合理增加单次处方

用药量，减少病人就诊配药次数，保障参保患者长期用药需求。疫

情解除后次月，两种特定病种月度基金累计支付限额恢复至原标准。 

进一步落实《转发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
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江医保发〔2019〕93号）的相关要求 



  其他政策解读 

03 优化疫情期间医疗保障政策和经办服务。 

转发省医保局关于优化医疗保障经办服务推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医疗保障经办服务，实现“丌见面办”“及时
办”“便民办”“延期办”“放心办”，保证参保群众及时享受各项医疗保障待遇。 




